


(一)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 后道清洗废水经 1#污水处

理站预处理后，与生活污水合并接管至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

厂集 中 处理 。 接管标 准 按 《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》

(GB8978-1996) 三级标准，其中氨氮、 总氮、 总磷参照执

行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(GB/T31962-2015)表 1

中B级标准。

(二)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各类废气稳定达标

排放。 项目实验废气经通风橱收集，试剂库废气经排风柜收

集，与经过负压收集的危废库废气合并进入二级活性炭吸附

装置处理后，通过 1 根28m高排气筒 (DA001 ) 排放。

本项目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限值、 厂区内排放限值 、

单位边界浓度限值分别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》

(DB32/4041-2021 ) 表 1、 表2、 表 3标准 。

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7-2023)

和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<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

(三 ) 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 需选用低噪声设备、 优

化布局，对高噪声源采取隔声、 减振等措施。 厂界噪声执行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 中2 

类标准。

(四 ) 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。 按“减量化、 资源化、

无害化”处理原则，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、 处置和综合

利用措施。 生活垃圾环卫清运，实验耗材、 实验废液、 废弃

样品、 废活性炭、 废包装、 首道清洗水等危险固废委托有资

质单位安全处置。 所有固废零排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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